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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暴力概念认知及其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邱 业 伟,纪 丽 娟
(重庆邮电大学 法学院,重庆市400065)

摘 要: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从性质上讲属于大规模网络集体宣扬隐私、贬损名誉的侵权行为,具有规模

巨大、影响力强、涉及范围广、后果严重的特征,应当以法律对其进行有效规制。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责任构成

应当具备违法行为、主观过错、损害事实和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有因果关系四个要件。准确界定网络

语言暴力概念,切实把握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利于网络语言暴力的准确认定和有效规制,有

利于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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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暴力属于民事侵权行为,不仅会严重损害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还会损害受害人亲

朋的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完全有必要对网络语言暴力进行法律规制。以法律规制网络语言

暴力可起到追究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的侵权责任以及震慑和预防网络语言暴力的作用。法律规制

网络语言暴力首先应当准确界定网络语言暴力的概念,切实把握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责任的构成要

件,这无论从侵权责任立法还是司法实践来讲,对网络语言暴力的识别、判断、认定和有效规制,都
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网络语言暴力概念认知

从2006年网络上广为传播的“铜须”事件直至2010年12月发生在浙江义乌的“女子殴打环卫

工”等事件中的“网络语言追杀”,通常被人们称为“人肉搜索”,有的叫做“网络暴力”或“网络语言暴

力”。我们认为,将“网络语言追杀”称为“网络语言暴力”最为妥当、贴切,因为第一,“人肉搜索”不
一定产生“网络语言追杀”现象;第二,从传统意义上讲“暴力”这个概念指的是行为,而“网络语言追

杀”并不存在“行为追杀”,称为“网络暴力”给人感觉似乎存在“行为追杀”的问题。
关于网络语言暴力概念的认知,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网络

语言暴力属于名誉侵权行为。我们将其界定为:由某一网民在网上公布的某一信息引发的,众多网

民利用网络搜索获取该信息中的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并公布于众,进而在网上发表大量侮辱、诽谤言

辞或不当评论进行攻击,甚至延伸到现实生活中,造成当事人隐私权、名誉权严重损害甚至可以导

致当事人死亡的大规模网络集体侵权行为。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人肉搜索并非就等于网络语言暴力,将两者视为同一,实有偏颇,因为首

先,人肉搜索仅为利用网络搜索并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并非必然实施网络语言暴力,比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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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利用网络搜索获取并公布“犀利哥”的个人信息,但并未对“犀利哥”实施网络语言暴力,而网络语

言暴力亦并非必然进行人肉搜索;其次,人肉搜索是搜索并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侵害的客体

主要是隐私权,而网络语言暴力实施的是侮辱、诽谤等贬损他人名誉的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名誉权。
当然,宣扬他人隐私完全可能贬损他人名誉,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却不存在网络语言暴力问题。不

过,人肉搜索与网络语言暴力往往相生相伴,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因此,我们将对网络语言暴力这一

概念的认知纳入了人肉搜索的内容。
从以上概念认知不难看出网络语言暴力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在主体上,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具有网络性和隐蔽性

网络性指的是只有利用网络实施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等民事权益的人才能成为网络语言暴力

的主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6条、2002年国务院公布施行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

例》第2条第1款和2000年国务院公布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网络语言暴力

行为人包括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网络用户包括网络

信息最初发布者①和网民。网络服务提供者包括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和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前

者指的是主动向网络用户提供内容的网络主体,其法律地位与出版者相同,应当对所上传内容的真

实性与合法性负责。[1]190后者指的是接入、缓存、信息存储空间、搜索以及链接等服务类型的网络主

体,其不直接向网络用户提供信息。一般而言,除符合《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3款的规定,网络

技术服务提供者无须对网络用户提供的信息侵犯他人民事权益承担责任。[1]190根据《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2条第1款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是指通过计算机等装

置向公众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网吧、电脑休闲室等营业性场所的经营单位。隐蔽性指的是由于

我国目前没有实行网络实名制,所以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很容易隐蔽其真实身份。隐蔽性是导致

网络语言暴力泛滥的重要原因。我们建议,我国应当借鉴韩国等国家的先进经验,通过立法尽快实

行网络实名制,以期根治网络语言暴力。
(二)在性质上,网络语言暴力属于民事侵权行为

在网络语言暴力中,无论是对当事人个人信息的搜索并公布,还是对当事人实施的侮辱、诽谤

言辞和不当评论,都与现实生活中的获取、宣扬他人隐私、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一样,属于民事侵权

行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规定的民事

权益包括隐私权,也即说,隐私权这一概念和对隐私权的单独保护,第一次在我国民事基本法中有

了明确的规定,这是我国民事立法上的一个让人欣慰的进步。
当然,网络语言暴力还具有在空间上从网络走入现实;在场面上规模巨大、影响力强、涉及范围

广;在导向上出现舆论明显“一边倒”;在结果上对当事人的现实生活造成极其恶劣影响等特征。

二、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一)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6条和第7条规定了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系,确定的归责原则是“两元”的,
即过错责任原则(包括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实质上属于过错责任原

则,只是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而已。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原

则分别适用于部分特殊侵权行为。结合《侵权责任法》第36条关于网络侵权责任的规定,网络语言

暴力行为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在确定网络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上,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
我们认为,在确定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上,针对不同侵权主体的侵权行为区别对待

① 网络信息最初发布者是指第一次在网上发表侮辱、诽谤言辞或者宣扬隐私的网络主体;网民是指在网络信息最初发布者发表

的侮辱、诽谤言辞或者宣扬隐私基础上,进而在网上发表侮辱、诽谤言辞和不当评论,以及进行人肉搜索的网络主体。



较好。对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实施的侮辱、诽谤、宣扬

隐私和不当评论等行为,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及时采取了“通知+删除、屏
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是否采取了“知道+必要措施”的行为,采用过错推定原则,这样更有

利于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被侵权人可能不具有计算机以及网络方面的专业技术和知识,
而且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及时采取了“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是否采取了

“知道+必要措施”的行为,以及有关网络电子设备都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掌控之中,被侵权人难以

取得网络服务提供者存有过错的证据,如果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由被侵权人举示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这方面存有过错的证据已不合理。因此,我们建议立法上应当考虑:借鉴《侵权

责任法》第58条“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规定,在网络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上,对网络服务提供者

的上述行为,采用过错推定原则。
(二)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1.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实施了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等民事权益的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指的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的行为,分为作为的违法行为和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如

前所述,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包括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

位。从《侵权责任法》第36条、《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的规定来看,网络用户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实施的网络语言暴力行为只有作为的

违法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的网络语言暴力行为包括了作为的违法行为和不作为的违法行为。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实施的作为的违法行为就是侮辱、
诽谤、不当评论或者人肉搜索,即利用网络搜索获取隐私并宣扬隐私等网络语言暴力行为;网络服

务提供者实施的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就是其未及时采取“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或者未采取“知道+必要措施”,造成被侵权人名誉权、隐私权等民事权益遭受损害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15条第8项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

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内容的信息。《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14条第8项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和上网消费者不得利

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制作、下载、复制、查阅、发布、传播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含有侮辱或者

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内容的信息。因此,“制作、下载、复制、查阅、发布、传播或者以其他方

式使用含有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内容的信息”的行为属于作为的违法行为。
上述《办法》和《条例》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规定的网络主体只有网络服务提供者、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的经营单位和利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的上网消费者,而没有规定未利用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的网民;第二,对违法主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只规定了行政责任和构成犯罪的,追
究刑事责任,而没有规定民事责任;第三,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只规定了“不得制作、复制、发
布、传播含有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内容的信息”的不作为义务,未规定“通知+删

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以及“知道+必要措施”的作为义务。
值得欣慰的是,《侵权责任法》弥补了以上不足:第一,该法第36条规定的网络主体包括未利用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的网民;第二,规定了违法主体应承担民事责任;第三,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

者负有“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以及“知道+必要措施”的作为义务。
网络语言暴力中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违法行为与现实生活中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违法行为

的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侵害名誉权都是采用侮辱、诽谤或者不当评论行为;侵害隐私权都是采用获

取他人隐私、宣扬隐私的行为。其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第一,违法行为载体不同。网络语言暴力中

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违法行为都是以网络语言或者网络文字形式表示出来,现实生活中侵害名誉

权、隐私权的违法行为是以口头或者纸质书面形式表现出来的;第二,违法行为不同。网络语言暴

力中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行为除了作为的违法行为,就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还存在不作为的违



法行为,现实生活中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行为都是作为的违法行为;第三,违法行为方式不同。网

络语言暴力中采用侮辱方式的名誉侵权只能以语言或者书面形式,现实生活中采用侮辱方式的名

誉侵权除了口头或书面形式外,还存在对人的身体实施“行为侮辱”的形式。

2.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主观上存有过错

王家福教授认为,过错就是行为人未尽自己应尽和能尽的注意而违反义务,因而为法律所不容

忍的行为意志状态。[2]杨立新教授认为,过错就是违法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所具有的主观

心理状态。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民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过错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是人的主

观心理状态,但检验过错标准的客观化,是民法理论发展的必然。过错就是行为人行为时的一种应

受谴责的心理状态,但它必须通过一定的行为表现出来[1]41,这就是客观性。
判断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应当采用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就是过错体现在网络语言

暴力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即未尽自己应尽和能尽的注意而违反法定义务)之中。在网络语言暴力事

件中,网络信息最初发布者在网上发表侮辱、诽谤言辞,或者宣扬隐私的行为;网民进而发表侮辱、
诽谤言辞和不当评论以及人肉搜索的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

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未采取“知道+必要措施”的行为,都足以表明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未尽自己

应尽和能尽的注意而违反法定的义务。
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在主观上存有故意较易判断,比如,网络语言暴力中的侮辱、诽谤、人肉搜

索等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行为人具有故意的心理状态。至于过失,判断难度较大。比如宣扬隐私、
不当评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以及未采取“知
道+必要措施”是属于故意还是属于过失? 在个案中,应当依据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是否违反了

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义务,以及行为人是否违反了一个合理人的注意义务”[1]41这个客观标

准,并结合案件事实进行判断。符合这个客观标准的属于过失。
在“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部分中我们认为:在确定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责任的归

责原则上,针对不同责任主体的侵权行为区别对待较好。因此,在过错的举证责任分配上,针对不

同的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也应当有所不同。鉴于网络语言暴力中的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和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实施的侮辱、诽谤等行为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因此,在诉讼中过

错的举证责任分配上,应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原告即被侵权人举

证,以证明被告即侵权人在主观上存有过错。原告不举证或者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有过错,
被告不承担侵权责任。鉴于网络语言暴力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通知+删除、屏蔽、断
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和未采取“知道+必要措施”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因此,在诉讼中过错举证责任

分配上,应由被告即侵权人网络服务提供者举证,以证明其不存有过错,被告不证明或者不能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应认定其有过错而承担侵权责任。

3.确有利用网络搜索获取隐私并在网上宣扬隐私、名誉被损害的事实

隐私是指自然人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信息和秘密,包括个人信息、个人生活和

个人领域,比如身高体重、财产状况、QQ空间及其号码等。
自然人和法人都存在名誉问题。网络语言暴力侵害的是自然人的名誉权。自然人的名誉就是

自然人的名望声誉,也就是一个自然人的品行、才干、能力、信誉、信用、道德、生活作风等方面在社

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综合社会评价。
损害指的是行为人的一定行为对他人的民事权益造成的不利后果或者状态,包括现实的已经

存在的“不利后果”和构成现实威胁的“不利后果”。网络语言暴力中的损害主要表现为:自然人的

名誉所获得的社会综合评价降低;自然人的隐私被他人利用网络搜索获取或者公开。
实际上,无论是网络中的隐私和名誉还是现实生活中的隐私和名誉,其内涵都是相同的,本质

上没有区别,只是因为环境不同,导致侵权方式、被侵权主体、侵权内容和后果有些不同而已。比如



网络语言暴力中采用侮辱方式的名誉侵权只能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不存在对人的身体实施“行为侮

辱”的形式;在网络语言暴力中名誉被侵权主体限于自然人;现实生活中不一定为隐私的“真实姓

名”,在网络中成为隐私;网络中存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的特有的QQ空间信息及其号码、电邮及其地

址等个人隐私;网络语言暴力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后果比现实生活中更为严重。
关于“确有利用网络搜索获取隐私并在网上宣扬隐私、名誉被损害的事实”的认定标准,我们认

为,对于“确有利用网络搜索获取隐私并在网上宣扬隐私的事实”,只要利用网络搜索获取“公民个

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并在网上公布,就应当认定为“确有利用网络搜索获取隐

私并在网上宣扬隐私的事实”。对于“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只要行为人采用侮辱、诽谤方式实

施了“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以及在网上宣扬隐私、不当评论等“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就应当

认定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损害他人名誉的”和“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是有区别的。首先,两者构

成条件不同。“损害他人名誉的”构成条件有二:一为实施了名誉侵权行为,是否有损害后果(评价

降低)尚难确定,或者实施了损害行为,但未造成他人的名誉受损的情况。二为主观上有过错。“致
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构成条件有四:一为实施了名誉侵权行为;二为主观上有过错;三为他人名誉

受到损害;四为名誉侵权行为与名誉受到损害事实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其次,比照刑法学犯罪

既遂的实现形态分析,我们认为,“损害他人名誉的”和“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就好像刑法犯罪既

遂的行为犯和结果犯。“损害他人名誉的”要求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就构成了

名誉侵权;“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则要求侵权行为人不仅要实施侵权行为,而且还需要侵权损害

事实发生。再次,从语义上分析,“损害他人名誉的”重心在行为;“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重心在

行为后果。值得一提的是,实施了“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就构成侵权,只针对侮辱和诽谤,因为侮

辱和诽谤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而且恶性特大。

4.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网络语言暴力因果关系就是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作为原因,确有利用网络搜索获取隐私并在网

上宣扬隐私、名誉被损害事实作为结果,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的原因导致结果发生的客观联系。
其意义是解决网络语言暴力行为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客观基础。

在网络语言暴力事件中,如何确定侵权法因果关系要件规则,我们认为,在因果关系中没有其

他因素介入的情形下,适用直接原因规则,即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无须再适用其

他因果关系理论判断,直接确认其具有因果关系。最常见的直接原因,就是一因一果关系类型。[3]78

比如在网上宣扬隐私造成名誉权损害的情形。在因果关系中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情形下,适用相当

因果关系规则或者法律原因规则。前者指的是某一事实仅于现实情形发生某种结果,尚不能就认

为有因果关系,必须在一般情形,依社会的一般观察,亦认为能发生同一结果的时候,才能认为有因

果关系。[3]78后者指的是确定事实上的原因是认定因果关系的第一步,但还不是全部,还必须证明行

为与损害之间有法律上的原因,只有证明后者,才能认定法律因果关系的存在。法律上的原因也叫

做近因,是一种自然的和继续的、没有被介入因素打断的原因,没有这种原因,就不会发生受害的结

果。近因不必是时间或空间上的最近,而是一种因果关系上的最近。[3]83这样有利于更好地确定侵

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各原因力在损害中的作用大小。比如在网上发表诽谤言辞,造
成被侵权人名誉权损害,被侵权人自杀身亡的情形。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通知+删

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以及未采取“知道+必要措施”的情形下,适用推定因果关系规则,
其基本要点,就是保护弱者,在被侵权人处于弱势,没办法完全证明因果关系要件的时候,只要被侵

权人举证证明到一定的程度,就推定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然后由侵权人负责举证,证明

自己行为与损害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3]81比如在被侵权人没办法完全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

时采取“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的时候,只要



被侵权人举证证明达到一定程度,就推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

等必要措施”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然后由网络服务提供者负责举证,证明自己未及

时采取“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其不举证

或者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没有因果关系的,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在网络语言暴力事件中,侵害隐私权的违法行为与隐私权被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容

易判断。网络信息最初发布者在网上宣扬隐私的行为,网民利用网络搜索获取隐私并在网上宣扬

隐私包括转载传播隐私的行为,不仅是侵害隐私权的违法行为,而且也是隐私权被损害的事实,因
为隐私权被损害的事实要么是未经他人同意获取、利用他人隐私,要么是宣扬他人隐私包括转载传

播隐私。侵害隐私权的违法行为与隐私权被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证自明。
判断侵害名誉权的违法行为与名誉权被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复杂,应当注意以下问

题:(1)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即认定侵害名誉权的违法行为与名誉权被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就必须要有证据证明侵权人实施了名誉侵权行为,且名誉被损害后果是侵权行为造成的。这是不

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2)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因果联系表现形式

的多样性上。[4]753其多样性表现在:第一,直接因果关系和间接因果关系。前者指的是某一侵权行

为直接引起被侵权人名誉受损的后果,其间无其他中介,比如甲在网上发表对乙的侮辱言辞,或者

诽谤言辞,或者宣扬乙的隐私,或者不当评论,直接引起乙的名誉受损的后果;后者指的是某一名誉

侵权行为通过一定的中介条件,间接地对损害结果发生作用,先前的名誉侵权行为与后来的损害结

果之间即为间接因果关系。间接因果关系中的中介条件包括自然力、他人的行为、受害人自身的行

为等。比如甲在网上发表大量的对乙的诽谤言辞,造成乙的名誉严重受损,乙不堪重负跳楼自杀,
甲的诽谤与乙的自杀之间即为间接因果关系。第二,多因一果、一因多果和多因多果。多因一果,
即某一名誉侵权人的多种侵权行为或多个侵权人实施某一种或多种侵害行为引起被害人名誉受损

的后果,比如甲在网上不仅发表了侮辱乙的言辞,还发表了诽谤乙的言辞和不当评论等侵权行为,
造成乙的名誉受损;一因多果,即某一名誉侵权人的某一种侵害行为引起被侵权人名誉受损、精神

受损、财产受损后果,比如甲在网上宣扬乙的隐私,造成乙的社会综合评价降低、精神痛苦、收入减

少等;多因多果,即某一名誉侵权人的多种侵害行为或多个侵权人实施某一种或多种侵害行为引起

被害人名誉受损、精神受损、财产受损后果,比如甲在网上不仅发表了侮辱乙的言辞,还发表了诽谤

乙的言辞和不当评论等侵权行为,造成乙的社会综合评价降低、精神痛苦、收入减少等。(3)因果关

系的确定性。即首先确定事实上的原因;其次确定法律上的原因。事实上的原因存在,并非必然应

当承担该原因引起的法律后果,要承担该原因引起的法律后果,必须是该原因属于法律上的原

因。[4]754在网上侵害名誉权因果关系中的法律上的原因,就是本文第二部分第一个构成要件中所说

的作为和不作为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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